
食物业处所的燃气装置规定

机电工程署

气体标准事务处



机电工程署于气体事务上的职能
◼ 机电工程署辖下的气体标准事务处负责执行《气体安全条例》

(香港法例第51章)：

•

 第51章《气体安全条例》

 第51A章《气体安全(气体质量)规例》

 第51B章《气体安全(气体供应)规例》

 第51C章《气体安全(装置及使用)规例》

 第51D章《气体安全(气体装置技工及气体工程承办商注册)规例》

 第51E章《气体安全(气体供应公司注册)规例》

 第51F章《气体安全(杂项)规例》

 第51G章《气体安全(储气鼓检验)规例》

◼ 管制的气体包括煤气、石油气及天然气。

◼ 主旨为安全目的而管制气体的进口、生产、储存、运送、供应及使用。



1. 气体燃料的供应



供食物业处所使用的气体燃料

瓶装石油气管道式石油气煤气

◼ 如该处所有管道式气体(不论煤气或石油气)供应，应作直接使用。

◼ 只有在没有管道式气体供应的处所，才可使用瓶装石油气。

◼ 设于地库的厨房或设于地平面以下的座位区，不得使用石油气。



气体燃料的供应

◼ 现时有一家注册气体供应公司供应煤气，其供应覆盖大部份市区地点。

◼ 个别屋苑本身已有管道式石油气供应，用户无需另行敷设供气喉管。

◼ 现时共有六家注册气体供应公司直接或透过其分销商供应瓶装石油气。

◼ 可从任何商户购买卡式石油气，惟不得：

• 自行进口卡式石油气；或

• 使用未经审批的卡式石油气瓶。



◼ 除注册气体供应公司外，只有取得注册气体供应公司

书面批准的石油气分销商，方可供应瓶装石油气。

◼ 石油气分销商：

✓可以为客户提供有关石油气工程的意见及支持。

✓可以为客户提供气体装置的定期安全检查。

◼ 机电工程署于2017年推出「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安全

表现评级计划」，按照年内安全表现将分销商评为

「金」、「银」、「铜」3级，供公众参考。

石油气分销商

分销商名单



2. 气体装置工程



适用于食物业处所的相关规定
◼ 气体装置的设计、安装及使用须符合《气体安全条例》及其附属法例、机电工程署

所制定的工作守则及指引的规定。

◼ 就食物业处所内的气体装置，本署制定了以下工作守则：

◼ 个别气体供应公司亦对气体装置设有特定技术要求。

石油气:

GU06 - 《商业楼宇内作供应
饮食用途之石油气装置规定》

煤气:

GU21 - 《食肆及食物制备场所内
作供应饮食用途的煤气装置规定》

检视/下载
工作守则



气体装置工程
◼ 根据《气体安全(气体装置技工及气体工程承办商注册)规例》 (香港法例第51D章)

的规定：

• 装配、接驳、截离、试验、投入运作、解除运作、维修、修理
或更换气体配件皆属气体装置工程。

• 只有受雇于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及领有适当级别的
注册气体装置技工可亲自进行气体装置工程。

◼ 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的名单已上载于机电工程署网页供公众
查阅。

◼ 唯更换石油气瓶不属气体装置工程，食肆可安排已接受相关
训练的员工进行更换。

更换石油气瓶教学短片： 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名单：



石油气瓶储存室

◼ 食物业处所内的石油气瓶必须放置于专门设计的储存室内，储存室应设置于空气
流通的地方，但不得阻碍楼宇的逃生通道。

◼ 石油气瓶储存室的位置及技术规格已载于GU06 - 《商业楼宇内作供应饮食用途
之石油气装置规定》之中。

典型石油气瓶储存室 石油气瓶储存室的设计与位置要求



气体用具的排气系统
◼ 若厨房内自然通风不足够或没有新鲜空气流通，应设置机动排气系统。

◼ 气体用具的排烟管如接驳至机动排气系统，必须根据工作守则 GU12 - 《气体用

具机动排气系统的装置规定》的规定，提供与机动排气系统联锁装置及显示灯。

GU12  -《气体用具机动
排气系统的装置规定》

典型排气系统联锁装置及显示灯

检视/下载
工作守则



符合规定证明书及完工证明书

◼ 在完成气体装置工程前，注册气体工程

承办商应签发「符合规定证明书」，并

用完成工程后签发「完工证明书」。

◼ 申请人应在递交的图纸上标明石油气瓶

储存室的位置，以及其基本技术规格。

符合规定证明书及完工证明书

石油气瓶储存室的标示



3. 使用石油气的相关规定



储存石油气瓶的相关规定

◼ 除非取得气体安全监督的批准，否则不得储存总标称容水量超过130升的石油气瓶

(包括使用中的石油气瓶、空瓶和卡式石油气瓶)。

◼ 较常使用的石油气瓶容量约为35公升(15-16公斤)，

即最多可储存3瓶。

◼ 食物业处所的石油气瓶更换频率不应多于

每日一次，如其气体装置的用气量明量

过高，应先与石油气分销商协调物流安排，

甚至考虑申请建造应具报气体装置。

35公升石油气瓶



接驳软喉和石油气瓶低压调压器的相关规定

◼ 如瓶装石油气直接配以低压调压器使用，应注意调压器

标签注明的使用期限，并在到期前更换。

◼ 以非金属物质制造的软管，不得超过2 米长以及

不得直接接驳气体热水炉。

◼ 气体接驳软喉必须是得到机电工程署批准使用的

型号，并在使用期限届满前更换。



使用气体炉具的相关规定

◼ 食物业处所内使用的住宅式气体用具，包括卡式石油气炉，必须已经得到气体

安全监督批准，获批准的燃气具均附有「 GU 」标志。

「 GU 」标志

常见于食物业处所的住宅式气体用具例子:

卡式石油气炉 座枱式煮食炉 气体热水炉



提供卡式石油气炉予客户使用的相关规定

◼ 如提供卡式石油气炉予客户在用餐区使用，

应提供附有「 GU 」标志的型号。

◼ 应注意及提醒客户以下事项：

◼ 切勿使用非原厂配件；

◼ 切勿平排使用；

◼ 煮食器皿不可超越卡式石油气瓶的边缘；

◼ 安装/拆除卡式石油气瓶时需远离火焰；

◼ 使用卡式石油气炉时要有足够通风及远离易燃物品。



4. 气体装置定期安全检查



气体装置定期安全检查

◼ 为确保安全，食物业处所应每12个月为气体装置(包括炉

具)安排由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进行安全检查及维修保养。

◼ 根据气体装置技工的建议，更换过期或已耗损的气体配件。

◼ 保留安全检查纪录副本。

◼ 可向相关注册气体供应公司或石油气分销商查询。



5. 总结



总结

◼ 先了解清楚处所的供气情况，在没有管道气体供应的处所内才可使用瓶装石油气，

并从获批准的石油气分销商购买瓶装石油气。

◼ 设于地库的厨房或设于地平面以下的座位区，不得使用石油气。

◼ 应聘用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进行气体装置工程。

◼ 使用瓶装石油气的食物业处所应设有石油气瓶储存室。

◼ 若厨房内自然通风不足够或没有新鲜空气流通，应设置机动排气系统。

◼ 如气体用具的排烟管接驳至机动排气系统，应配以电联锁装置，以确保使用气体用

具时机动排气系统该必定开动。



总结

◼ 除非事先获得气体安全监督批准，否则不得储存总标称容水量超过130升的石油气

瓶(包括使用中的石油气瓶、空瓶和卡式石油气瓶) 。

◼ 应在接驳软喉和石油气瓶低压调压器的使用期限届满前安排更换。

◼ 应使用附有「GU」标志的住宅式气体用具。

◼ 如提供卡式石油气炉予客户在用餐区使用，应提供附有「 GU 」标志的型号。

◼ 应每12个月安排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为气体装置及炉具进行安全检查。



查询

气体标准事务处

24 小时电话热线：1823

电邮查询：info@emsd.gov.hk

更多信息： https://www.emsd.gov.hk/tc/gas_safety/index.html

mailto:info@emsd.gov.hk

